
第一章  招标公告

通山县九宫山电子警察建设项目（EPC） (项目名称) 通山县九宫山电

子警察建设项目（EPC） （标段名称）工程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TSZX-202510QT-594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通山县九宫山电子警察建设项目（EPC）   (项目名称)已由 通山县发展和改

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通发改审批〔2025〕242 号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通山县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单位自筹(资金来源)，出资比

例为 自筹 ： 630.01 万元（占比 ：  100%）；，招标人为 通山县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

代理机构为 湖北恒茂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进

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 通山县  。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交通电子警察点位、违章抓拍卡口、高清视频监控和交通标志

牌，本项目共分为二期实施。一期建设内容:为船埠路口至铜鼓包公路沿线，建设投资约 410.4

万。二期建设内容：为九宫路口至李家铺村公路沿线，建设投资约 219.61 万。二期具体开工时

间根据项目的进展，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

其他：                 /                  。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 工程总承包 。

标段划分： 未划分标段                    。

计划工期： 180   日历天，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2025 年 12 月 。

合同估算价：     630.01 万元。



2.3 其他：               /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时，指设计单位）须具备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系统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乙级及以

上资质。 2.施工单位须具备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资质，     

/     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

目经理须具备① 取得相应工程总承包类注册执业资格，包括市政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或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且注册于投标人

单位；。②其中注册建造师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③工程总承

包单位为联合体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由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人员担任， 并负

责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协调管理      ，且未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总）

承包项目经理。

3.2 本项目 不属于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整体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整体预

留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项目部分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未预留份额专门面

向中小企业采购。

3.3 本次招标 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建设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或其他符合

条件的主体责任义务(联合体单位不超过 2家) ； ②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已名义

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投标，施工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 ③牵头单位

应由联合体中投标人主体单位承担，负责联合体在本项目中的投标报名等相关事宜。

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本项目，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

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如有违反，其投标和与此有关的联合体的投标将被拒绝。

联合体资质按照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分工认定；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共同组成联合体投标的除外。

否则，相关投标均将被否决； ⑤联合体中负责投标的单位负责与招标人的合同签

订事宜。                                 。

3.4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招标人

按下列原则选择中标人：

□招标人按标段择优选择中标人。

□投标人最多只允许中标   个标段。如果同一投标人在多个标段中均排序第一，推荐中标

候选人顺序为：



□按照标段顺序，投标人在前面标段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后，所投其他标段将不再

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按照标段最高投标限价从大到小的顺序，投标人在最高投标限价大的标段被推荐为第

一中标候选人后，所投其他标段将不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       本项目未划分标段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应当在咸宁市公共资源电

子 交 易 平 台 （ 以 下 简 称 “ 电 子 交 易 平 台 ”， 下 同 ）（ 网 址 ：

http://58.52.132.225:8082/suite/login ）进行注册登记，并办理手机 CA（标信通）

或 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常见问题—注册指南）。

4.2 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5 年 11 月 04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 23 时 59

分 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 CA（标信通）或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

平台”（网址：http://58.52.132.225:8082/suite/login ），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

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常见问

题—如何投标）。未按规定从“电子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招标人 （“电子交易平台”）

拒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 。

5.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平台”，

选择所投标段将已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交易平台”即

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

6.投标相关事宜

             /                  。

7.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 综合评估法 。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www.hbggzyfwpt.cn）、(发

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通山县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湖北恒茂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通山县 地    址： 书台街书香门第 3 幢 2 层 201 号  

邮    编： 437600      邮    编：  437600  

联 系 人： 华女士 联 系 人：  徐女士 

电    话： 15101539080 电    话： 18771272236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网    址：          /             网    址：         /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账    号：         /                 

 2025 年  11  月  3  日

备注：

1.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及施工负责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或施工

（总）承包项目经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未同时担任其他工程的项目经理或施工负责

人：（1）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2）合同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的；（3）因非

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

2.“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是指投标人拟参加某标段投标的，应按规定下载该标

段的招标文件。投标人的下载活动“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记录，并可在“下载情况查询”中

查看，该记录作为投标人是否下载该标段招标文件的依据。


